
幼 童 專 用 車 簡 要 判 別 

  

駕駛座兩邊外側加漆主管機關               駕駛座兩邊外側加漆主管機關   

核准立案字號車號及乘載人數               核准立案字號車號及乘載人數

  

安全門上標示「安全門」字體            安全門上標示「安全門」字體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可由車內及車外開啟                    可由車內及車外開啟 

  
座椅除幼童管理人之外一律為面向前方   座椅除幼童管理人之外一律為面向前方                 

不得設置立位與輔助座椅               不得設置立位與輔助座椅 

注意事項：1.幼童專用車指專供載運未滿 7歲兒童之客車。 

          2.駕駛人必須具備小型車職業駕駛執照。   


